
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名称 行政执法部门 设定和实施依据 检查层级

1
对未经批准用地、违规占地的

日常巡查检查

沁阳市柏香镇人民政

府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四条、《河

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焦作市开展乡镇（街道）综合行

政执法工作的批复》（豫政文〔2023〕47 号）

乡镇

2
对露天堆放易产生扬尘的物

料的日常巡查检查

沁阳市柏香镇人民政

府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四条、《河

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焦作市开展乡镇（街道）综合行

政执法工作的批复》（豫政文〔2023〕47 号）

乡镇

3
对规模以上养殖场畜禽粪便、

污水排放的日常巡查检查

沁阳市柏香镇人民政

府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四条、《河

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焦作市开展乡镇（街道）综合行

政执法工作的批复》（豫政文〔2023〕47 号）

乡镇

4
对餐饮门店油烟净化设施使

用、露天烧烤的日常巡查检查

沁阳市柏香镇人民政

府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四条、《河

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焦作市开展乡镇（街道）综合行

政执法工作的批复》（豫政文〔2023〕47 号）

乡镇

5

对擅自在街道两侧和其他公

共场所堆放物料、摆摊设点、

搭建非永久性建筑物的日常

巡查检查

沁阳市柏香镇人民政

府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四条、《河

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焦作市开展乡镇（街道）综合行

政执法工作的批复》（豫政文〔2023〕47 号）

乡镇



6
对规模养殖场养殖档案建立

情况的日常巡查检查

沁阳市柏香镇人民政

府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四条、《河

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焦作市开展乡镇（街道）综合行

政执法工作的批复》（豫政文〔2023〕47 号）

乡镇

7
对提供生猪屠宰场所的日常

巡查检查

沁阳市柏香镇人民政

府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四条、《河

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焦作市开展乡镇（街道）综合行

政执法工作的批复》（豫政文〔2023〕47 号）

乡镇

8

对违规生产、销售肥料，假冒、

伪造登记证，包装标签不合规

的日常巡查检查

沁阳市柏香镇人民政

府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四条、《河

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焦作市开展乡镇（街道）综合行

政执法工作的批复》（豫政文〔2023〕47 号）

乡镇

9

对网吧接纳未成年人上网、经

营单位悬挂《网络文化经营许

可证》情况的日常巡查检查

沁阳市柏香镇人民政

府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四条、《河

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焦作市开展乡镇（街道）综合行

政执法工作的批复》（豫政文〔2023〕47 号）

乡镇

10
对企业单位及门店等场所消

防安全的日常巡查检查

沁阳市柏香镇人民政

府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四条、《河

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焦作市开展乡镇（街道）综合行

政执法工作的批复》（豫政文〔2023〕47 号）

乡镇


